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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 
民國 97.03.03 第 1 次院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民國 98.05.07-05.11 以電子通訊方式徵求院務會議過半數之老師同意 
民國 98.9.28.98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1次院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8.11.2.98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2次院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8.12.5.98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3次院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3.21.99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年 5 月 6日第 659 次行政會議核備通過全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國立政治大學組織規程第四十三條訂定之。 

第二條 法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下設院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以本院專任教師與

學生代表組成之，為本院最高決策機構。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院長為主

席，討論本院有關事項。 

學生代表為大學部及研究生各一人，分別由本院學生直接選舉產生，其選

舉由本院學生自治團體辦理之。 

前項代表任期為一年，連選得連任。 

第三條 本會應有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能召開，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得議決。 

本會之提案如下： 

一、院長提議事項。 

二、大學部、研究部、推廣部及院屬中心提議事項。 

三、本院專任教師或學生提議，並經本會代表三人以上連署事項。 

前項提案須於召開本會一週前送交院辦公室，提案人並應列席說明。 

第四條 本會下分設七委員會，以協助院務之規劃與推展，除下列第二、三、六款

之委員會外，餘委員會其決議事項應提交本會通過： 

一、院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院發會）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三、新聘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 

四、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課委會） 

五、政大法學評論編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編審會） 

六、學術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學審會） 

七、公益服務學程委員會 

第五條 各委員會均採委員制，由本院各中心推舉一位專任教師參與，除院長為

主席之委員會外，餘各委員會召集人由委員互推產生。 

第六條 院發會由院長、副院長與本院各中心主任組成。 

院發會職掌為： 

一、本院近中長程發展計畫之擬定。 

二、其他有關院務發展之重要事宜之研議。 

三、辦理教學優良教師之遴選。 

第七條 院教評會、課委會、學審會與編審會，其組織辦法與職掌由本院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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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八條 遴委會由下列成員組成： 

一、本院院長與副院長。 

二、由本院各中心（大陸法制中心除外）推舉一位專任教授，經院發會

同意者，得推舉副教授擔任之。 

三、由本院全體專任教師票選二位資深專任教師，以最高得票數前二名

者擔任之。 

前項資深專任教師係指升等教授年資達三年以上之專任教師。 

遴委會執掌為審查本院新聘教師所有應徵者之文件及相關資料，並提出

審查結果，決定面試名單。 

第九條 各委員會每學年至少開會一次。 

第十條 本規則經本會通過，報請行政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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